


湖口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 则

一、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

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、《国务院

工作规则》、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有关规定和县人民

政府工作的要求，制定本规则。

二、县人民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伟大旗帜，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 毛泽东思想、 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 ” 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

中、 三中全会精神，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，严格遵

守宪法和法律，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， 努力建设职能科学、 

结构优化、廉洁高效、 人民满意的忠诚型、 创新型、 担当型、

服务型、 过硬型政府。

三、 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准则是：执政为民， 依法行政，实

事求是，民主公开， 务实清廉。

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

四、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，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

包括：县长， 副县长，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， 县人民政府工

作部门的委、办主任和局长。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模范遵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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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以县人民政府明确要求的时限为准。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办有关部门征询意见的公文，有关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予

答复或不说明不回复理由的， 视同无意见处理。

第十章 督查落实制度

四十九、 凡县人民政府做出的决策，各乡（镇、 场）和县 

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必须坚决贯彻执行。县人民政府办 

公室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查落实，及时掌握和反馈进展情况。

对重大决策的实施， 实行专项督查， 追踪落实。

五十、 按照 
“ 

谁主管、 谁负责
＂ 

的原则，对事关全局的重

要决策和重点工作进行目标分解，逐项落实到县人民政府领导

及各乡（镇、 场）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明确任务和责任， 坚 

持定期检查督促。

五十一、建立督查工作领导责任制。 县人民政府系统各级

领导作为抓落实的主体， 要把督查与决策摆在同等重要位置，

通过定期深入基层督查指导、现场办公、 组织协调等多种形式

推动决策落实。

第十一章 严明工作纪律

五十二、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

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工作部署，严格遵守纪律，有令必行，有禁

必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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